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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新华实业集团国际饭
店（有限公司）诉被告李维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民事行政申诉告知书、廉洁执法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
返还借款本金 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初44号

孙秀峰、许学平、杨桂平、宁夏海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宁夏海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树泽诉被告杨桂平、宁夏海
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孙秀峰、许学
平、宁夏海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
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 402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375号

李肸垚：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
公司与被告李肸垚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2民初 3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李肸垚偿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
分公司代偿银行贷款本息 18922.06 元，保险费 400.29 元，合计
19322.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付清。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28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李肸垚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
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373号

王立东：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与
被告王立东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02民初3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王立东偿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石嘴山分公司代偿银行贷款本息34790.55元，于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付清。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67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立东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嘴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372号

李鹏：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与被
告李鹏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202民初3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李鹏偿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
司代偿银行贷款本息 64738.55 元，保险费 937.93 元，合计
65676.4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付清。如果义务人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2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李
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周华中：

本院受理原告海原县
老城区快乐汉堡店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并排期于送达后第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褚万勤：

本院受理原告李成玉诉被告褚万勤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522民初 53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被告褚万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
日内支付原告李成玉购车款2.6万元。限你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海兴开发区人
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生芳：

本院受理原告马荣诉被告杨生芳农村建房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建房
款3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 13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晓春：

本院受理原告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诉被告马志
贵、马盛源、杨晓春、宁夏新远征商贸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固原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连带给付原告保险理赔款 90806元及
利息（利息以90806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付至款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3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史改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原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史改明偿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29962.04元，利息 7444.54元，费用 8565.94元（利息及
费用计算至 2023年 1月 1日，此后利息按《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
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合计 45972.52元；2.本案的
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速
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魏淑花：

本院受理原告张春梅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
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李明辉：

本院受理原告马麦燕诉被告李明辉、马广军确认合同无效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确认二被告签订的《房屋出售协议
书》无效；二、依法判决被告马广军返还原告良田镇兴源中心村 2
区 2号楼 2单元 101室房屋；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17）宁0106执852号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宁夏雅柏斯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万忠、宁夏恒通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刘军、宁夏宁诚大通楼宇

设备有限公司、金小明、丁彦平：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
与被执行人宁夏雅柏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万忠、宁夏恒通威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刘军、宁夏宁诚大通楼宇设备有限公司、金小明、丁
彦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姚晶提出查封裁
定异议申请书，申请内容：请求人民法院解除被执行人丁彦平及姚
晶名下位于平罗县阳光城市花园 A5-1-8号营业房的查封措施。
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
于 2023年 7月 7日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7室领取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恢1778号

青铜峡市国力商贸有限公司、宁夏泰瑞斯特自动化控制

设备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广元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与被执行人青铜峡市国力商贸有限公司、马生国、宁夏
泰瑞斯特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马生国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书，申
请内容：请中止对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 356号
长城花园西区 1号商住楼 2单元 802室房屋及土地使
用权的评估、拍卖程序。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于 2023年 7月 7
日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7室领取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荣信典当有限公司、白玉虹、刘锦峰：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荣信典当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白玉虹、刘锦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执恢 1685号之二执行
裁定书，裁定如下：一、解除对被执行人白玉虹名下所有的
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南薰东路富力城 3号楼 806室房屋及土
地产权产籍的查封；二、将被执行人白玉虹名下所有的位于
银川市兴庆区南薰东路富力城 3号楼 806室房屋的所有权
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黄雅洁所有，该房屋的所有权
及相应的其他权利自本裁定书送达黄雅洁时起转移；三、买
受人黄雅洁可持本裁定书到财产管理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
户登记手续。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 305室领
取上述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6执3862号

宁夏颐和金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嘴山市荣达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刘军：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湖北精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与宁夏颐和金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嘴山市荣达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刘军一案，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冉从鑫提出
书面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书，将冉从鑫变更为（2021）宁
0106执3862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 2023年 7月 20日上午在执行听证室 814领取
执行裁定书（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锁柱、贺改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达送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贷
款本金16万元及利息2287.13元（暂算至2023
年 3月 20日，要求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产生
的利息），合计 162287.13元；2.判令二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永宁县人民法院

刘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泰瑞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洁能供热分公司与你供用热力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交清拖欠采暖费 5145.3元，
滞纳金 2694.59元，合计 7839.89元；2.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及其它相关费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344号

张效菊、赵兴武：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效菊、赵兴武、拓万帅、韩娟、拓万全、刘淑兰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02民
初3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效菊、赵兴武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返还借款本金99989.63元，支付利息4053.43元（计算至2022年
9月2日），此后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继付利息直至本金清
偿完毕之日止；二、被告拓万帅、韩娟、拓万全、刘淑兰对上述借款
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拓万帅、韩娟、拓万全、刘淑兰承担
保证责任后，可依法向被告张效菊、赵兴武追偿。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柔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341号

张效菊、赵兴武：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效菊、赵
兴武、李守俭、覃爱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502民初 3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效菊、
赵兴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 50000元，支付利息 2710.11元（计算至 2022年 9月 2
日），此后按照《富农卡授信借款合同》的约定继付利息直至本金清偿完毕之
日止；二、确认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赵兴武位于
东园镇黑山村9.05亩承包土地经营权（产权证号码640502102215060058J）享
有优先受偿；三、被告李守俭、覃爱军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
告李守俭、覃爱军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依法向被告张效菊、赵兴武追偿。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柔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67号

马义军：

本院受理丁麦麦与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16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不准原告丁麦麦与被告
马义军离婚。案件受理费 200
元，由原告丁麦麦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崇兴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雍晓红、徐晔、姚凤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雍晓红、姚凤英、徐晔向原告偿还借款
本金1530000元，利息384519.66元，本息共计1914519.66元（利息计算自2020年3月
24日—2022年11月5日，期间有清偿本息记录，但未全额清偿），2022年11月5日之
后利息要求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雍晓红及亡
夫徐广忠名下坐落于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卫市城区美利小区9号楼08号，证号：房权
证卫字第 001726号，面积 120.89平方米的 1套营业房；黄河花园三期 23号楼 101、
201号，证号：卫房权证沙坡头区字第2014002987号，面积145.76平方米的1套营业
房；黄河花园三期23号楼102、202号，证号：卫房权证沙坡头区字第2014002988号，
面积185.7平方米的1套营业房，共3套抵押物的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雍晓红、姚凤英承担。现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雍晓红、徐晔、姚凤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
同、抵押合同；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雍晓红、姚凤英、徐晔向原告偿还借
款本金1690000元，利息126834.07元，本息共计1816834.07元（利息计算自
2021年9月30日—2022年11月5日），2022年11月5日之后利息要求按合
同约定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3.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雍晓红及亡夫徐广
忠名下坐落于中卫市沙坡头区怀远路东侧黄河花园三期23号楼303号1套
营业房，产权所有权人雍晓红，产权证号：卫房权证沙坡头区字第
2013008817号，总建筑面积 616.81平方米的 1套营业房抵押物的折价或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雍晓红、姚凤英、
徐晔承担。现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190号

乔建学：

本院受理原告刘占清诉被告乔建学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原告诉
请：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欠原告的本金 70000元整，利
息 152000元整（利息从 2016年 6月 13日起至 2023年
3月13日共计81个月，即2000×81=162000元，其中在
16年至 17年期间两次付息 10000元），本金利息合计
222000元整（贰拾贰万贰仟元整）。二、由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729号

闫丽萍：

本院受理原告李保前诉闫丽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请求人民法院
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元、
利息 5700元（10000×1％×57个月），共计：
15700元整。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独审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马鑫（曾用名：马鑫鑫）：

本院受理原告杨志博与被告
马鑫（曾用名：马鑫鑫）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 31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882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一
份。判决如下：被告张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代偿款 127603.62元及利息 2727.88元（利息自 2022年 7月 30日计算至 2023年 2
月28日）。2023年3月1日以后的利息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7%计付至本判
决确定的还款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938元，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4元，被告张德负担2904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德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启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启明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
11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启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宁夏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服务费5440.42元；二、驳回
原告宁夏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2元，减半收取计56元，由被告杨启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禹彩霞：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分行与被告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正行：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金雅顺洋不锈钢有限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
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第
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3067号

王峰、柏月、姚海江、慕等弟、张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立岗支行
与被告王峰、柏月、姚海江、慕等弟、张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王峰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48000元、利息
18825.5 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本息合计
166825.5元，并要求被告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
罚息、复利至贷款本息付清之日止元；2、判令被告柏月、姚海江、慕等
弟、张涛对被告王峰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
等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负担。因你们住址不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岗
人民法庭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3073号

张涛、王峰、柏月、姚海江、慕等弟：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立岗支行
与被告张涛、王峰、柏月、姚海江、慕等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张涛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84000元、利息
13602.17 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2 月 20 日），本息合计
97602.17元，并要求被告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
罚息、复利至贷款本息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王峰、柏月、姚海江、
慕等弟对被告张涛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
等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负担。因你们住址不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岗
人民法庭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349号

马忠成：

本院受理原告马芳与被告马忠成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
原、被告婚姻关系；2.请求判令夫妻共同财产归原告所有：位于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
红寺堡镇梨花村宅基地一处含房屋4间、水浇地7亩、车牌号为宁CB5091 双桥车一
辆（价值9万元）、两轮电动车一辆（价值3000元 ）；3.请求依法判令分割夫妻共同债
务223600元（其中：红寺堡汇发银行贷款59000元、中国农业银行（博大分行）贷款
50000元、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贷款50000元、石银贷借款18000元、借马菊花
10000元、借马霞16200元、借马所彦3600元、借马姑苏10800元、借余小林5000元、
欠马英贵运费1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303民初134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373号

高文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高
文杰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高文杰偿还原
告信用卡透支本金9999.04元，利息、滞纳金及违约金合计1970.72元，
欠款金额合计11969.76元（暂算至2022年7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
及相关费用按照本行信用卡管理规定及收费标准计算，直至偿还完毕
之日至）；2.案件受理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137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正鑫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龚海涛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宁 0381民初 242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宁夏正鑫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支付原告龚海涛稻草款35937.6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35937.6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计算，自2022年8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龚海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24元，由原告龚海涛负担272元，被告宁夏正鑫牧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负担 75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正鑫牧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青铜峡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2执恢37号

宁夏炜钰煤制品有限公司、刘兆军、郭庆、宁夏恒通煤炭有限公司、丁宁花、宁夏金海峰晟煤化工

有限公司、陈志忠、武亚琴、平罗县昌虹冶金有限公司、魏锐：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炜钰煤制品有
限公司、刘兆军、郭庆、宁夏恒通煤炭有限公司、丁宁花、宁夏金海峰晟煤化工有限公司、陈志忠、
武亚琴、平罗县昌虹冶金有限公司、魏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多次通知，你（单位）仍拒不
来院领取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2执恢37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
财产令、廉政监督卡、限制高消费令、送达地址方式确认书、执行决定书、选择评估机构拍卖机构
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及风险提示、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即视为送
达。你们应在本公告期满次日，来我院选取评估机构，公告期满20日来我院领取财产评估报告
书，并在领取财产评估报告书之后10日内有权提出书面异议，异议期限届满之日来我院领取拍
卖通知书。以上确定的日期逾期不到我院办理，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你们
的相关财产（以上日期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024号

徐家乐：

本院受理原告鲁静与被告徐家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10万元，利息 3000元（借条约定
3%支付）、利息 3600元（40000元按月息 1.5%，600元/月×6个月=3600
元，自 2022年 10月 11日起计算暂主张至起诉之日，请判至履行之日
止），合计1066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777号

段治利：

本院受理原告杜军利诉段治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解除原告、被告的车辆转让协议；
2. 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车辆的转让首付款 56000元；3.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